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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4月23日之通函及本公司2023
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一份通告」），藉此召開本公司2023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
週年大會」）。本補充通告應與第一份通告一併閱讀。

茲補充通告，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假座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安徽省蕪湖市文化路39號，以實體會議方式如期舉行。第一份通告內第7項
特別決議案應予全部刪除，並由以下取代：

作為特別決議案

7. 審議及批准以下決議案：

(a) 受限於及基於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交易商協會」）的批准及接受發行註
冊及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及本公司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規定，批准安徽
海螺環保集團有限公司（「海螺環保集團」）按以下主要條款發行以及向交易商協
會申請註冊發行中期票據（「票據」）：

(i) 發行規模：申請註冊的票據總額度不超過人民幣30億元（含30億元），最終
的發行額度將以交易商協會註冊通知書中載明的額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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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發行時間：將根據市場環境和海螺環保集團的實際資金需求，在註冊有效
期內擇機一次或分期發行

(iii) 發行利率：根據實際發行時中國銀行間債券當時市場情況，以簿記建檔的
最終結果為準

(iv) 發行期限：發行的票據期限不超過5年（含5年），每期票據的具體期限將根
據海螺環保集團的資金需求及市場情況確定

(v) 發行對象：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合資格機構投資者（中國法律法規禁止的
購買者除外）

(vi) 募集資金用途：募集資金主要用於海螺環保集團補充其營運資金、償還有
息債務及項目建設等符合適用中國法律法規規定的用途

(b) 批准向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於本決議案有效期內
及在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許的範圍內，由董事會全權酌情
處理與發行票據相關的事宜，並轉該等授權予海螺環保集團，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授權（此授權可由董事會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起直至行使或授權事項辦理完畢
之日止期間行使）：

(i) 決定票據的發行時間，制定發行票據的具體方案，以及修訂和調整票據的
具體發行條款，包括但不限於發行期限、發行時間、發行額度、發行利
率、發行方式和承銷安排等與發行方案有關的一切事宜；

(ii) 聘請為票據發行提供服務的主承銷商及其他中介機構；

(iii) 修訂及簽署與發行票據有關的所有必要文件；

(iv) 辦理與票據註冊發行有關的各項手續，包括但不限於註冊登記、發行及交
易流通等事項的有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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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票據發行之監管政策或市場狀況出現任何改變時（除涉及根據法律法規
和公司章程規定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或重新批准）的事項
外），按監管機構的意見，對票據發行的具體方案和發行條款的相關事項
進行相應的修訂或調整；

(vi) 辦理與發行票據有關的其他事項；及

(vii) 授權海螺環保集團處理上述(i)至(vi)段所述與擬發行票據相關的事宜，

及本決議案將自通過本決議案之日起生效，並於票據註冊、發行及存續有效期
屆滿時持續有效。

除上述修訂外，第一份通告所載之所有資料及決議案仍屬有效及具有效力，並保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周小川

中國安徽省蕪湖市
2024年5月16日

截至本通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執行董事楊軍先生、王建超先生、李群峰先生、周
小川先生及吳鐵軍先生；(ii)獨立非執行董事屈文洲先生、何淑懿女士及張雲燕女士。

附註：

1. 經修訂代理人委任表格（「經修訂第二份代理人委任表格」）隨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16日的
補充通函（「補充通函」）附奉。有關填寫及提交經修訂第二份代理人委任表格之安排，請參
閱補充通函第3至4頁之「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及經修訂第二份代理人委任表格」一節。

2. 有關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審議之其他決議案及載述於第一份通告附註中其他相關事宜之詳
情，請參閱第一份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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